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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历史遗留
废弃矿山复垦指标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

渝规资规范〔2019〕3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规划自然资源局，万盛经开区国土房管

局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落实“共抓大保护、

不搞大开发”方针，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，加快推进我市

历史遗留及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，

根据经市政府同意的《重庆市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

态修复工作方案》，现就我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复垦指标

交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交易范围

符合《重庆市地票管理办法》复垦条件的历史遗留废

弃矿山，通过工程措施生态修复后形成的减少建设用地指

标，可作为地票进行交易。本通知所指历史遗留废弃矿山

是指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义务人灭失的矿山，以

及区县按照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九条要求认

定为历史遗留的政策性关闭矿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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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规有序组织指标交易

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复垦取得《建设用地整理合格证》备

案号后，由区县政府或其授权委托机构按照《重庆市地票

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规则》等规定

向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申请地票交易。重庆农村土地交易

所对建设用地整理合格证上确认减少的建设用地面积按照

地票进行交易，交易价款据实扣除复垦工程成本后，净收

益的 15%归集体经济组织，保证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，

剩余收益由区县政府统筹，优先用于矿山生态修复及解决

矿山历史遗留问题。社会资本开展矿山生态修复的可按合

同约定取得指标交易收益。

三、强化组织管理

（一）加强工作协调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规划自然资

源局应将复垦面积、分布区域等信息与区县相关部门共享，

共同对复垦形成的耕地、林地等后续管护利用进行监督，

并加强与当地林业部门的衔接，充分激活复垦新增林地的

生态价值。

（二）狠抓责任落实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规划自然资

源局要充分认识到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复垦指标交易的重要

意义，强化组织管理，加强风险防范，及时向区县（自治

县）人民政府汇报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复垦指标交易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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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工作平稳推进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规划自然资

源局要根据复垦验收和指标交易、使用情况，做好地类变

更的上图入库工作，建立指标管理台账，落实精细化管理

要求。

四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19年 7月 30日


